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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第十一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

广场舞竞赛规程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深圳市人民政府

承办单位：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深圳市教育局

执行单位：深圳市广场舞协会

支持单位：深圳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

二、竞赛日期、地点

日期：2024 年 6 月 29 日

地点：深圳市罗湖体育馆

三、参赛单位

各区（新区）、深汕特别合作区；市直各局（委、办）；在深

高校；驻深部队；国家、广东省驻深单位。

四、竞赛项目

（一）健身操舞

（二）民族传统

五、参赛办法

（一）参赛资格

1.参赛运动员应具备下列任一条件：

（1）深圳市（含深汕合作区）户籍居民；

（2）持有深圳市（含深汕合作区）居住证（2023 年 12 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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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及以前办理）在深圳市（含深汕合作区）连续缴纳社保满 6 个

月（截止到 2024 年 3 月 31 日）的其他人士；

（3）持有深圳市（含深汕合作区）学籍的在校学生。

2.参赛人员年龄应在 19 至 65 周岁（1959 年 1 月 1 日至 2005

年 12 月 31 日出生）。

3.因违反赛场纪律、反兴奋剂规定受到各级体育部门处罚仍

在停赛期间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。

（二）各参赛单位每个小项限报 1 支队伍，每支队伍限报一

个小项；各小项限报 15 支队，报名按时间先后顺序报满截止，代

表团享有优先报名权。

（三）每队可报领队 1 人、教练 1 人、上场比赛队员 8 至 12

人、替补队员 2 人，一名运动员仅可代表一支队伍参赛，参赛队

员可兼教练，队员男女不限。

（四）各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（含报

到、离会交通往返途中）的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，签署《赛风赛

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》和《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》（由

领队签名并加盖参赛单位公章），于赛前向单项竞委会提交上述材

料原件，否则不予参赛。

六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评判规则：执行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审

定的《广场舞竞赛规则》（2018 年 1 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）。

（二）出场顺序：各项目队伍出场顺序在赛前领队会抽签决
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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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比赛场地：比赛场地 16 米×16 米，标记带宽 5cm。（标

记带算场地一部分）

（四）各小项报名队数不足 6 队，则取消该小项比赛。

（五）参赛曲目可自行创编或在规定套路中选择。

1.规定套路是由国家体育总局、文化部推广，教学视频可登

陆“全国广场舞推广委员会”或“全国广场舞大赛”微信公众号

查询的曲目。

2.自选套路：各参赛队伍创编或选编，不得超过 5 分钟。

3.参赛音乐文件为 MP3 格式，音乐要清晰可辨、具有专业水

准。

4.音乐由参赛队在领队会时提供给组委会。

5.音乐超时或不足均由裁判长扣分。

6.成套动作不得少于 6 次队形变化。

7.成套动作不允许有违例动作（软翻、手翻、后搬腿、后桥

等）。

（六）运动员（队）报名后无法参赛的，应向组委会提出书

面申请（须加盖所代表的参赛单位公章），说明理由，并经组委会

确认后方可弃权。未经组委会确认的弃权行为视为无故弃权，取

消该运动员（队）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的评选资格；已开始运动员

公示的运动队（集体项目）不得弃权，违者按罢赛论处；以上弃

权行为均予通报。

（七）裁判员及仲裁委员在组委会的指导监督下，由各单项

竞赛委员会统一调派，执裁人员应严格遵守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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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 21 号令）的规定。裁判员不可兼任与本

项目参赛有关的任何职务（包括代表团、领队、教练等）。

七、录取名次和计分办法

（一）录取名次

1.各小项均按等次录取前八名，设一等奖（第一名）、二等奖

（第二、三、四名）和三等奖（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名），分别颁发

奖杯和证书。

2.报名少于 8 队的小项，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。

（二）计分办法

各小项获一、二、三等奖按双倍积分，分别按 18、14、10 计

算。

八、体育道德风尚奖

按《深圳市第十一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

办法》执行。

（二）联席会议及各参赛单位（队伍）报到日期，另行通知

 

九、报名和报到要求

（一）报名：分两次进行。第一次为项目报名，计划于 2024 

年 3 月开展；第二次为单项报名，根据各单项竞赛规程规定的报

名日期（一般为赛前 45 天至赛前 30 天）执行。各参赛单位根据

各单项竞赛规程要求，将相关报名材料发送至市广场舞协会

邮箱：345323777@qq.com，报名联系电话：13798456329。单项

报名截止后，组委会将对参赛运动员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 5 天

，公示结束后不再受理该项目运动员资格申诉，不得更换运动员

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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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参赛单位食宿、交通自理。

十、赛风赛纪

（一）各代表团对运动员资格、年龄提出异议的，须遵循“谁

举报、谁举证”的原则，于运动员公示结束前提出申请，赛期内

不予受理投诉。

（二）无故停赛达 10 分钟，经临场裁判长劝说无效，按罢赛

处理，当场比赛为负，全部比赛名次列最后。

（三）对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、停赛罢赛、无故弃权、扰乱

赛场等违反赛风赛纪者的，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

罚。

（四）对无故弃权弃赛现象，取消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评选

资格，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。

（五）围攻、谩骂、推打裁判员和工作人员，取消该队参赛

资格，视情节轻重按照有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罚。

十一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十二、本竞赛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属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

育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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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委员会

主 任：王 继

副 主 任：宋华冰 刘世茹

秘 书 长：丁雨燕

委 员：柯 扬 田 红 陈 超 夏冰华 陈荣文

王 冰 各参赛队领队

办事机构

综合及宣传组

组 长：丁雨燕

成 员：黄昌谋 许丽婵 刘春花

竞赛及资格审查组

组 长：刘世茹

成 员：徐淼霞 田 雅 周红霞 吴巧柔 唐亚利

场地器材组

组 长：颜 鹏

成 员：章 涛 于丽华 李 颜 刘淑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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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及医疗保障组

组 长：徐荣华

副组长：商晓明

成 员：蒋美琴 罗金莲 冯瑞燕 张彩虹 詹红宇

吴志勇 贺 平

后勤保障及志愿者组

组 长：杨庆涛

副组长：王 冰

成 员：曾东霞 胡 鹏 郭寒士

仲裁委员会

许爱梅 刘平凡 刘淑慧

裁 判 员

比赛监督：许爱梅 刘淑慧 刘平凡

裁 判 长：王 硕

副裁判长：钟雪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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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 判 员：张绍桉 杨满华 谢香枝 郑惠琼

毛 丹 马 萍 张富丽 武琦璇

李朝阳 赖丽新 詹 瑛 邹艳华

田 红 任海青 彭秀珍 杨海玲

梁文华 龚卫超 罗 胜 万月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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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运动员名单

福田区代表团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赵海龙

教练：郑 华

队员：郑 华 杨 琴 徐教英 龚 敏 刘冬云

蔡桂连 薛文静 刘晓萍 江 庆 汪慧英

林小芳 蒋美琴 唐巧娟 王 菁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赵海龙

教练：刘萍艳

队员：刘萍艳 刘 君 顾 欣 王 蕾 卢 洁

张士风 方深姣 刘 毅 李 凤 熊小玲

张晓群 李 丽 王 红 杜艳平

罗湖区代表团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张春梅

教练：冯宇佳

队员：胡银香 李青松 骆 成 詹秀如 张伟娜

江翠萍 曾秋玲 黄海婷 石小芹 郑 燕

邱龙敏 石玉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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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传统

领队：张惠娟

教练：冯宇佳

队员：邓晓云 刘春香 覃华玲 王中会 李艳蓓

邓冬珍 曾秀铃 王丽敏 谢炳庄 栾 玲

刘兰芬 温睦玲

南山区代表团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梁嘉豪

教练：郑 莉

队员：罗敬军 郭积英 杨 娟 李迎春 寿美燕

张艳红 唐 俊 黄紫霞 王梦姝 陈秀容

梁亚利 唐建群 吴志芳 章 珺

宝安区代表团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于凤英

教练：彭兰平

队员：李琼萍 杨先群 焦彩云 邓 姣 罗学敏

张 勤 彭淑琼 夏小艳 杨佑梅 张玲芳

余美芹 林 茹



11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于凤英

教练：彭兰平

队员：陈淑静 周红莲 庄节英 刘兰英 岳改莲

陈友玉 魏艳波 符建华 曹海莲 邹丽青

王秋英 鲁安平 赵永娣 薛 明

盐田区代表团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张慧军

教练：张丽东

队员：黄黎黎 郝志芳 罗爽晴 吴雨梅 冷金梅

贺丽丽 李嫦娟 王红梅 刘 琴 许爱辉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袁 娜

教练：梁小蕊

队员：梁小蕊 李 欣 刘 涛 刘丽薇 孟凡云

叶秀英 段晓东 刘文霞 田莉琼 万 星

曾伟珍 刘伟珍

龙岗区代表团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彭群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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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练：王俊强

队员：杨 悦 符毓娟 孔晴儿 张 雨 陈敏姿

许 淇 许雅乐 孔晓垌 莫盈盈 李晓琳

黄观妹 苏潇雅 黄家怡 许馨月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王倩玉

教练：荆少卓

队员：吴少兰 唐 珍 伍志军 唐 霞 邱华彬

黄秋芳 蓝年凤 何红梅 李 云 彭 莉

孙小湘 孙 晶 张玉华 王秋霞

龙华区代表团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吴容华

教练：吴丹花

队员：吴丹花 胡彬芳 祁 洁 冯雪飞 刘朵云

张叔欢 刘素珍 彭爱梅 王秋对 唐晓兰

冯群棉 袁 园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张金枝

教练：王继芳

队员：王树青 张隆玉 施勇英 藏艳梅 张春蓉

朱彩星 毛美兰 冷桂荣 司爱珍 黄国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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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莲芳 许 霞

坪山区代表团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杜会杰

教练：颜庭梅

队员：肖寒竹 陈叁凤 姚文华 王妮燕 左淑梅

邹春梅 李雪琴 陈敏丽 粟 梅 石 健

赖秋君 朱 俐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杜会杰

教练：章小红

队员：李永娜 胡声萍 陈丽辉 周长秀 谭拥军

徐书兰 夏 琼 龙朝霞 李春艳 柯坤梅

陆翠香 邱翠园 万卫宁

光明区代表团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彭琳莎

教练：郑玉芳

队员：伍艳慧 吕凤平 邓叶青 唐跃利

肖 薇 莫佩芳 邓金兰 周彩霞

杨啟图

吕汉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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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传统

领队：高世秀

教练：王 克

队员：王 克 李安花 杨雅君 刘凌霞 曾玉萍

黄芳华 肖安梅 温金妹 张玉芝 余 玲

王彦芳 蔡小华

大鹏新区代表团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陈秀清

教练：李圣峰

队员：任 金 楚淑影 黄丽娟 刘玉娴 钱珏妃

钟明洁 陈华娜 樊晓利 李静敏 林伟珊

唐 彦 李晨晨 饶军芳 舒小芳

深汕合作区代表团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张金龙

教练：徐资超

队员：徐资超 高 密 唐思洁 丛 颖 覃晓榕

李柏莹 杨永忠 韦国安 姚富成 朱俊杰

陈琪琪 詹惠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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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(深圳）

健身操舞

领队：张三立

教练：刘宏辉

队员：杜斯语 徐睿敏 陈洁彤 林依灵 曾凌越

王雅君 郭睿勉 黄陈津 巨新然 傅安然

段璎容 周子一 张舒琳 林昕怡

深圳海关

民族传统

领队：王 程

教练：潘慧清

队员：于 畅 钟 晓 刘慧珊 张紫薇 陈芷晴

杨紫薇 叶 敏 许俞惠 王 娜 潘慧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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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日程

日期 时间 内容

6月29日

8：30-9：30 健身操舞项目运动员签到

9：00-10：30 健身操舞项目适应场地

9：30-10：30 民族传统项目运动员签到

10：30-12：00 民族传统项目适应场地

午休

14：00-15：30 健身操舞项目竞赛

15：30-17：00 民族传统项目竞赛

17：00-17：30 颁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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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人数统计

序号 参赛单位 领队 教练员 运动员 合计

1 福田区代表团 1 2 28 31

2 罗湖区代表团 2 1 24 27

3 南山区代表团 1 1 14 16

4 宝安区代表团 1 1 26 28

5 盐田区代表团 2 2 22 26

6 龙岗区代表团 2 2 28 32

7 龙华区代表团 2 2 24 28

8 坪山区代表团 1 2 25 28

9 光明区代表团 2 2 22 26

10 大鹏新区代表团 1 1 14 16

11 深汕合作区代表团 1 1 12 14

12 哈尔滨工业大学(深圳） 1 1 14 16

13 深圳海关 1 1 10 12

总 计 18 19 263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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